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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村镇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各有关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

决策部署，推动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的红线意识，进一步明确全市村镇建筑施工领域属地、行业和综

合监管职责，实现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大幅度压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建村〔2014〕21 号）、《关于

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建质〔2004〕216

号）、《关于切实加强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建村〔2016〕

280 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和改

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0〕7 号）、《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河源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

法》以及《关于印发河源市农村违法占用耕地建房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府办函〔2020〕37 号）等文件精神，

现就进一步加强村镇建设工程安全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2

一、切实增强做好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多次强调，“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

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当前，村镇建设工程诱发生产

安全事故的因素多，安全监管难度大，任务艰巨繁重。各县区各

有关部门以及各建筑施工主体责任单位要充分认清建设工程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关系到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关系到社

会稳定发展大局，坚决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市委市政

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始终把建设安全管理这一重

任扛在肩上，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二、明确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一）限额以上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对于建设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 平

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称限额以上工

程)，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

（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对于建设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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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以下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应联合镇政府、街道办建立日常联动机

制，加强对限额以下工程的管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善相关

制度和工作措施，督促项目建设的各方主体从严从实履行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要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加强日常质量安全巡查，

真正把管理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确保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的质量和施工安全。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下同）履行

属地管理主体责任，要加强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和指导，并督促依法办理手续。

（三）农村自建房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根据《河源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农村村民在其

宅基地上建设的住宅房屋，建筑总面积不得超过 350 平方米，建

筑层数不得超过三层半。对于村民建房，市、县（含区，下同）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村民建房活动的安

全及质量监督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管理主体责任，要加

强对村民建房安全质量进行现场指导和检查。

（四）农业设施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对于设施农用地上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

养殖的设施，分为生产设施以及与生产直接关联的辅助设施。其

中，作物种植设施包括作物种植（工厂化栽培）、育苗育种大棚、

日光温室、连栋温室、灌溉水渠（沟、管）、场内道路等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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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为生产服务的看护房、水肥一体化灌溉及水泵配电等必要的

管理用房、检验检疫监测、病虫害防控、农资农机具存放及维修

场所，以及与作物生产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

储、副产物处理等辅助设施；畜禽水产养殖设施包括畜禽舍、水

产养殖设施池塘、工厂化养殖车间、进排水渠道、场区内通道、

绿化隔离带等养殖设施，与养殖生产直接关联的饲料存储、粪污

处置、尾水处理、疫病防控、检验检疫、消洗转运、分拣包装、

保鲜存储、生物质有机肥料生产、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以及必要

的管理用房等辅助设施。市、县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及

乡镇人民政府要按职能将设施农业用地及设施建设、经营行为等

纳入土地执法动态巡查和日常监督检查范围，对辖区内的设施农

业用地逐宗进行备案审查、实地核查及日常监管。农业设施建设

多层建筑的，须符合建设安全、生物防疫、生态环保等要求，并

在用地协议中载明通过建设工程监理等方式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管理主体责任，负责监督经营者按照协议

约定具体实施农业设施建设，要加强对农业设施建设质量安全的

现场指导和检查。

（五）其他行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包括铁路、交通、水利、民航、电力、通信等专业建设工程。

市、县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指导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加强质量管理和

安全生产工作，负责通信设施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市、

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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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市、县水务部门依法负责水利行业工程建设质量、安

全生产工作，指导监督工程安全运行有关工作。市、县农业农村

部门指导监督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市、县文广旅体部门指导

监督文化、旅游、体育及广播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领域安全生产工

作。市、县林业部门负责林业行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其他

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负责本行业各

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指导。

（六）加强违法建设的查处

市、县城管综合执法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按职能对应当申请

办理施工许可证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进行查处。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按职能对在非法占

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要责令限期拆除；对未经

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以及临时

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临时建设工程，要责令限

期拆除。

市、县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要按职

能对逾期未完成用地备案和上图入库，擅自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发展设施农业、改变或扩大设施农业用地范围，以及擅自或

变相在设施农业用地上进行非农建设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对农村村民宅基

地审批管理和宅基地违法用地查处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宅

基地违法用地的查处，对于在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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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要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三、规范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流程

实施“建筑施工领域质量安全监管一张表全流程管理”制度，

落实日常检查巡查“五个必查”（即：资质必查、协议必查、承

诺必查、现场必查、整改必查），将安全监管贯穿村镇建筑施工

全过程。通过压实各级责任和消除监管盲区，确保全市建筑施工

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可控。

（一）农村自建房的质量安全监管流程

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村民建房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对于符

合政策要求的村民建房，在获得建房审批手续后，要定期进行现

场指导和检查，填写《河源市村镇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情况记录表》

（以下简称《记录表》，详见附件）。开工前，乡镇人民政府会

同村（居））对施工方施工资质或培训证明进行查验，入户进行

安全告知和教育，要求村民出具一份安全协议、一份安全承诺书，

督促施工方组织开工前安全教育培训；施工过程中，村（居）应

加强日常巡查，对施工人员的安全行为进行提醒并对发现的质量

安全隐患进行上报乡镇人民政府，每周不少于一次；乡镇人民政

府会同村（居）必须对施工现场至少进行 3 次（基础、主体、装

饰装修）质量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施工

机（器）械，临时用电、施工人员安全防护等，并填写《记录表》，

对于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落实整改，形成闭环。《记录表》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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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一份由村民自行保管，一份由乡镇人民政府留存备查。

（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流程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方必须取得规划批准文件方可开工。

建设方要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加强对勘察、设计、

采购和施工质量安全的过程控制和验收管理，严格执行有关工程

建设标准，保证合理的工期和造价。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限额以

下小型工程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对于限额以下建筑工程获得规

划建设许可后，要定期进行现场指导和检查，填写《记录表》。

开工前，乡镇人民政府要审查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资质或培

训证明，明确审查意见，对建设方进行安全告知和教育，要求建

设方出具一份安全协议、一份安全承诺书，督促施工方组织开工

前安全教育培训；施工过程中，乡镇人民政府必须对施工现场至

少进行 3次（基础、主体、装饰装修）质量安全检查，并填写《记

录表》，发现安全隐患立即督促施工方和建设方落实整改，确保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方可继续施工。《记录表》一式两份，

一份由建设方留存，一份由乡镇人民政府留存备查。

其他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参照进行。

（三）限额以上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流程

限额以上工程建设方（业主）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要求，向属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

证。属地乡镇人民政府需加强排查和检查，督促工程建设方（业

主）依法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属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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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监管。

四、工作要求

（一）压实各级责任。各乡镇（街道）镇长（主任）作为本

辖区内村镇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亲

自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区分农村建房、工业企业零

星工程、政府投资项目，分别明确一名党政领导挂帅，整合村镇

建设相关管理机构、村居力量，组建巡查监管队伍，完善监管网

格，明确工作职责，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压实建筑施工领域安全

生产网格责任，切实压降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事故。市县各行业主

管部门要按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加强督促指导考核，推动乡镇部门认

真履职，加强村镇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

（二）增强管理力量。一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乡镇一级的村

镇建设管理机构，落实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等。二是充实建

设管理人员，通过增加事业编制或购买服务，每个乡镇（街道）

配备不少于 2 名专职管理人员，要选拔具有一定学历学识的建设

技术人员作为管理人才，提高村镇建设管理人员专业性。对于优

秀的聘用人员，可提供未来由合同工转为正式编制员工并有一定

的提拔上升渠道，尽可能留住优秀建设管理人才。鼓励以村民小

组为单位设置规划建设协管员（报建员），负责收集整理村民对

本村规划建设意见，协助村民办理农房报建。

（三）强化问题整改。要切实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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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坚持问题导向，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迅速督促整改落

实到位；对于问题严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要求停工

并限期整改，做到问题不解决不允许施工；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坚决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四）加强宣传培训。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村镇建设管

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传授村镇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法律知识、管理知识和技术标准，尽快提高理论和

业务素质，着力打造一支高质量高素质的村镇人才技术管理队伍。

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群众、各建设主体的抗震、抗风等防

灾知识普及和安全教育，提高全民的工程质量安全意识，自觉接

受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主动采取规范的施工安全措施，将灾害

损失控制降低在最低限度。

附件：河源市村镇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情况记录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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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源市村镇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情况记录表（样表）

申请人 施工类型 □村民自建房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村民建房地址 建设方名称及施工地址

施工方单位 施工方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姓名 施工人数

施工资质检查

村民自建房 施工方资质（培训证明）：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设计方资质：

施工方资质（培训证明）：

监理方资质：

审查意见

（由涉及到的相

关机构审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职能机构审查意见：

开工前检查情况

（由涉及到的乡

镇人民政府相关

机构联合检查检

查并签字）

有无进行安全告知

和教育
□有 □无

有无签订安全

协议
□有 □无

有无签订安全

承诺书
□有 □无

施工方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培训时间： 培训人员：

培训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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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安全监管

情况

（由涉及到的乡

镇人民政府相关

机构负责派出人

员检查并签字）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问题：

责任人签字：

整改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人员：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问题：

责任人签字：

整改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人员：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问题：

责任人签字：

整改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人员：

竣工后验收情况

（由乡镇人民政

府相关管理机构

组织）

验收情况：

验收时间：

验收单位及人员：


